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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英文諺語說：「條條道路通羅馬」，這是指在公元前一世紀，羅馬帝國

為了加強其統治，修建了以羅馬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的大道。這也造成由

歐亞非三洲的任何一條大道開始旅行，最終都能抵達羅馬。這諺語後來被賦

予新的含義，就是殊途同歸，可以透過多種途徑來達到相同之目的。

信仰的「道路」是否與一般的「道路」相同？「道路」的意義為何？舊

約與新約的「道路」有何異同？《約翰福音》中的「道路」有何奇特？以下

擬根據《聖經》來探討這些問題。

二、舊約中的「道路」

在古代，沒有水泥路或柏油路，所以「道路」是指泥土路，乃因常行走

而被踏出來的路。例如，神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夏甲

（創十六7），「路」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道路。

舊約中的「道路」也常被使用在比喻的用法，描寫生與死的「道路」。

人可以自己選擇「道路」，但其後果則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而且這是一條

「往而不返之路」（伯十六22），是無法回頭與後悔的「道路」。

人生有兩條「道路」：(1)生命的道路。神的道路就是祂的話語（賽二3），

也就是神的律法（出十八20；申八6）。這是一條「平坦的道路」（詩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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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正直的路（箴二13），公平人的路、

虔敬人的道（箴二8），善道（箴二9），公義

的道（箴八20），以及正路（賽三十21）、

聖路（賽三五8）。當我們走在這條「生命

的道路」上，就能得著生命，可以有永遠的

福樂（詩十六11）。(2)死亡的道路。神要用

洪水毀滅天下，因為神觀看世界，凡有血氣

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創六12）；

「行為」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道路，點明他們

沒有走在正路上。這是「人的道路」，因為

各人任意而行，所以就引人走向罪惡之路。

例如經云：「及至士師死後，他們就轉去行

惡，比他們列祖更甚，去事奉叩拜別神，總

不斷絕頑梗的惡『行』」（士二19）；「行」

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道路，代表他們沒有走在

主的道路上。他們都是走在「黑暗的道路」

（箴二13），這是假道（詩一一九104）、邪

路（詩一一九101），是偏離了神所吩咐百姓

的道（申九16）。當百姓走在這條道路上，

其結局是悲慘的，將會被奪去生命（箴一

19），這是一條「死亡之路」（箴十四12）、

「滅亡之路」（詩一6）。

三、新約中的「道路」

中文的「道」，可以解釋為「道路」，

也可以解釋為「道理」。在希臘文中，「道

路」與「道理」是不相同的字，但中文《聖

經》卻都翻譯為「道」。所以為了要確實了

解「道」的意義，應該要查其希臘文。例

如，「救世的道」（徒十三26），「道」

的希臘文意思是「言語」；又如，「救人的

道」（徒十六17），「道」的希臘文意思是

「道路」。

一般而言，新約道路的意義與舊約類

似，可以指實質供人行走的道路。例如因希

律王想殺害耶穌，博士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

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太二12）。

新約的道路也常作為引申的意涵。「道

路」可指通往天國或地獄的道路。例如耶穌

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

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

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

的人也少」（太七13-14）。

「道路」有時指個人的行為。例如，經

云：「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隨從比珥

之子巴蘭的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

的先知」（彼後二15）。「正路」是指正直

的道路，而「巴蘭的路」是指彎曲的道路。

當「道路」的希臘文是複數時，代表人的整

體行為，例如經云：「他在從前的世代，任

憑萬國各行其『道』」（徒十四16）。

「道路」有時指耶穌基督的教導。例如

保羅說：「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

裡去。他在主裡面，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

兒子。他必提醒你們，記念我在基督裡怎樣

『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

（林前四17）。「行事」希臘文的意思是道

路，代表保羅是走在「基督的道路」上，他

行事為人都遵照耶穌基督的教導。又如保羅

說：「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林前

十二31）。「最妙的道」是指「愛的道路」

（林前十三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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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行傳》中，對於「道路」有

獨特的用法。其中常使用主的道（徒十八

25）、救人的道（徒十六17）來形容得救

的道路。而且使用「信奉這道的人」來形容

因信仰而遭受逼迫的對象。「這道」希臘文

的意思是道路、生活或行為的方式。《使徒

行傳》的作者路加，用「這道」來形容基

督教的信仰（徒九2，十九9、23，二二4，

二四14、22）。「這道」成為一個標誌，

最後成為基督徒團體的稱呼。基督徒熱心傳

揚福音，甚至因見證而遭受逼迫，但他們卻

以此為榮，認為自己是配為這名受辱（徒五

41）。例如，保羅在腓力斯大人面前分訴

說：「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

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

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

一切所記載的」（徒二四14）。保羅強調，

他所信奉的「那道」，被反對者誤解為「異

端的道」。

在舊約時期，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

進去至聖所，而且要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

的過錯獻上；所以在那時，「進入至聖所的

路」還未顯明（來九8）。但在新約時期，

「進入至聖所的路」已經顯明了。《希伯來

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現在基督已經來到，

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

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

的；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

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祂

的身體，就得以成聖。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

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

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來十19-20），

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我們心

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

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

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

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四、約翰福音中的「道路」

在《新約聖經》中，對於「道路」最為

奇特的用法，是記載在《約翰福音》中。

耶穌將離開門徒，到他們無法去的地方（約

十三33），門徒因而心裡憂愁。所以耶穌

安慰門徒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

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

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

裡，叫你們也在那裡。我往哪裡去，你們知

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多馬對祂說：

「主啊，我們不知道祢往哪裡去，怎麼知道

那條路呢？」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

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

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約十四2-7）。

面對多馬不知道往父的家是哪條「道

路」，耶穌回答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道路」是主體，而「真理、生命」是

附屬的，所以耶穌是一條「真理與生命」的

「道路」。耶穌就是真理，律法本是藉著

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

的（約一17）。耶穌就是生命，信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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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祂的人必永

遠不死（約十一25-26）。人有了耶穌就有

生命，沒有耶穌就沒有生命。所以我們信奉

耶穌之名的人，就知道自己有永生（約壹五

11-13）。因為耶穌是真理與生命，人若要

通往父那裡去，除了耶穌以外，別無其他

「道路」，別無拯救（徒四12）；若不藉著

耶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所以耶穌是往

父家的唯一「道路」。

多馬曾經跟從耶穌，走十字架的「道

路」，但是後來多馬放棄了，因他看見耶穌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認為跟從耶穌是

一條沒有盼望的「絕路」。當耶穌從死裡復

活以後，祂向門徒顯現，多馬沒有和他們同

在。那些門徒告訴多馬說：「我們已經看見

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

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祂的

肋旁，我總不信。」耶穌愛多馬，祂為了堅

固多馬的信心，因而向多馬顯現。耶穌對多

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

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

信！」當多馬看見復活的耶穌，他並未觸摸

耶穌，但他已經相信耶穌是生命的主宰，因

此多馬發出信仰的告白：「我的主！我的

神！」（約二十19-28）。多馬除了相信耶

穌已經從死裡復活以外，他更加相信耶穌就

是舊約的父神，祂是值得我們來跟從，祂是

配受我們來敬拜。

五、結語

耶穌對拿但業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

下來在人子身上」（約一51）。耶穌是「道

路」，是天梯，是人要通往天國的唯一「道

路」。

耶穌在世上所走的「道路」，也是值得

我們效法的「道路」。這是一條順服之路、

受苦之路，也是一條蒙福之路、得榮之路。

耶穌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

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

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

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

「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二

8-11）。受苦之路與蒙福之路，原是同一條

「道路」。所以我們走在「受苦的道路」

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我們，不要以為奇

怪，倒要歡喜；因為我們是與基督一同受

苦，使我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可以走在

「蒙福的道路」上，就是能進入永恆的天國

（彼前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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